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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0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大厦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2
605,120,436

57.03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军先
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358,750
比例（%）

99.8741

反对

票数

715,286
比例（%）

0.1182

弃权

票数

46,400
比例（%）

0.0077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358,350
比例（%）

99.8741

反对

票数

715,686
比例（%）

0.1182

弃权

票数

46,400
比例（%）

0.007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349,850
比例（%）

99.8727

反对

票数

716,486
比例（%）

0.1184

弃权

票数

54,100
比例（%）

0.0089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166,650
比例（%）

99.8424

反对

票数

915,686
比例（%）

0.1513

弃权

票数

38,100
比例（%）

0.0063
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5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182,750
比例（%）

99.8450

反对

票数

906,086
比例（%）

0.1497

弃权

票数

31,600
比例（%）

0.0053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351,350
比例（%）

99.8729

反对

票数

716,486
比例（%）

0.1184

弃权

票数

52,600
比例（%）

0.0087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352,150
比例（%）

99.8730

反对

票数

715,686
比例（%）

0.1183

弃权

票数

52,600
比例（%）

0.0087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支付2024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175,650
比例（%）

99.8439

反对

票数

870,786
比例（%）

0.1439

弃权

票数

74,000
比例（%）

0.0122
9、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352,950
比例（%）

99.8732

反对

票数

714,686
比例（%）

0.1181

弃权

票数

52,800
比例（%）

0.0087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0,273,328
比例（%）

99.1990

反对

票数

4,786,408
比例（%）

0.7910

弃权

票数

60,700
比例（%）

0.0100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购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暨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3,286,819
比例（%）

99.6970

反对

票数

1,773,817
比例（%）

0.2931

弃权

票数

59,800
比例（%）

0.0099

1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211,650
比例（%）

99.8498

反对

票数

848,886
比例（%）

0.1403

弃权

票数

59,900
比例（%）

0.0099
1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264,850
比例（%）

99.8586

反对

票数

801,286
比例（%）

0.1324

弃权

票数

54,300
比例（%）

0.0090
1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135,650
比例（%）

99.8373

反对

票数

910,386
比例（%）

0.1504

弃权

票数

74,400
比例（%）

0.0123
1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0,447,028
比例（%）

99.2277

反对

票数

4,613,808
比例（%）

0.7625

弃权

票数

59,600
比例（%）

0.0098
1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0,446,928
比例（%）

99.2277

反对

票数

4,614,208
比例（%）

0.7625

弃权

票数

59,300
比例（%）

0.0098
1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0,399,328
比例（%）

99.2198

反对

票数

4,661,808
比例（%）

0.7704

弃权

票数

59,300
比例（%）

0.0098
1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0,399,328
比例（%）

99.2198

反对

票数

4,661,808
比例（%）

0.7704

弃权

票数

59,300
比例（%）

0.009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7
9
12
14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公司关于 2025年度中期分红
安排的议案

公司关于聘任 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
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公司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950,762
17,966,862
18,136,262
18,137,062
17,995,762
17,919,762

比例（%）

94.9547
95.0399
95.9360
95.9402
95.1928
94.7907

反对

票数

915,686
906,086
715,686
714,686
848,886
910,386

比例（%）

4.8437
4.7930
3.7857
3.7805
4.4904
4.8157

弃权

票数

38,100
31,600
52,600
52,800
59,900
74,400

比例（%）

0.2016
0.1671
0.2783
0.2793
0.3168
0.39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9、13、14、15、16、17项议案系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欧龙、游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
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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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6月9
日下午在上海市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于2025年6月4日通过电

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预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拟将公司住所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海路1000号，变更为

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277号20层。

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为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拟同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住所的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鉴于公司拟变更公司住所，拟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修改章程的备案等相关事宜。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三、公司关于选举董事的预案
2025年6月9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原由七名董事组成，现变更为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刘正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另一名新增董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下午1:30在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277号西岸数字谷

二期T3楼栋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正奇 男，1973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学硕士，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剑腾液晶（上海）有限公司董事、财

务总监，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上海飞乐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海数勉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

刘正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或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
正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戒，亦未受过证券交易所惩戒。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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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6月9
日下午在上海市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预案》，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内容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海路1000号，邮政编码：201206。
第二百一十一条 本章程自2025年6月9日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8日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修订后内容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277号20层，邮政
编码：200232。
第二百一十一条 本章程自 2025年 6月 26日公司 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由公司董事会负
责解释。公司于2025年6月9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除修改上述条款内容外，原《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修改章程的备案等相关事宜。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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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6日 13 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277号西岸数字谷二期T3楼栋五楼会议室（近丰谷路，可

乘坐地铁11号线云锦路站下）。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6日
至2025年6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议案名称

公司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于 2025年 6月 10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621
股票简称

华鑫股份

股权登记日

2025/6/18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请符合出席股东会条件的股东于2025年6月20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30－

4：00）到上海市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03室（靠近江苏路）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办理
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股东可以通过传真、电子信箱或信函的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到
达登记处或本公司的时间为准，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书面通讯请在信封或传真件左
上角注明股东登记字样。

（二）法人股东凭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

（三）自然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凭委托人股票帐户卡、身
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二）公司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大厦。
联系人：张建涛
联系电话：021-54967667
电子信箱：zhangjt@shchinafortune.com
传真：021-54967032
邮编：200232
（三）登记处地址：上海市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03室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欧阳雪
联系电话：021-52383315
传真：021-52383305
邮编：200052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公司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000620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5-031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本次股东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9日（星期一）下午13: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6月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9日9: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 10号院 1号楼众秀大厦 19层公司会议

室。

（四）会议召集人：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晨山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69名，代表股份1,522,265,81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5.9250%。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股

份数1,200,000,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366%；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67名，代表股份数322,265,31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8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董事候选人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

况如下：

序号

议案1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分类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1,513,103,141
313,103,141

比例

99.3981%
97.1568%

反对

股数

8,366,311
8,366,311

比例

0.5496%
2.5961%

弃权

股数

796,367
796,367

比例

0.0523%
0.2471%

表决结
果

通过

议案2

议案3

议案4

议案5

议案6

议案7

议案8

议案9

议案10

议案11

序号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2024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报
告》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
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关于未来十二个月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
的议案》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
证券简称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议案名称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分类

1,513,343,841

313,343,841

1,513,381,441

313,381,441

1,513,184,141

313,184,141

1,513,284,641

313,284,641

1,513,428,541

313,428,541

1,511,312,541

311,312,541

1,512,849,641

312,849,641

1,513,256,841

313,256,841

1,513,628,241

313,628,241

1,513,285,841

313,285,841

获得表决权数合计

99.4139%
97.2315%
99.4164%
97.2432%
99.4034%
97.1819%
99.4100%
97.2131%
99.4195%
97.2578%
99.2805%
96.6012%
99.3814%
97.0781%
99.4082%
97.2045%
99.4326%
97.3197%
99.4101%
97.2135%

8,369,411

8,369,411

8,435,911

8,435,911

8,431,411

8,431,411

8,396,311

8,396,311

8,484,511

8,484,511

10,332,411

10,332,411

8,868,411

8,868,411

8,391,111

8,391,111

8,223,711

8,223,711

8,383,011

8,383,011

0.5498%
2.5971%
0.5542%
2.6177%
0.5539%
2.6163%
0.5516%
2.6054%
0.5574%
2.6328%
0.6788%
3.2062%
0.5826%
2.7519%
0.5512%
2.6038%
0.5402%
2.5518%
0.5507%
2.6013%

比例

552,567
552,567
448,467
448,467
650,267
650,267
584,867
584,867
352,767
352,767
620,867
620,867
547,767
547,767
617,867
617,867
413,867
413,867
596,967
596,967

0.0363%
0.1715%
0.0295%
0.1392%
0.0427%
0.2018%
0.0384%
0.1815%
0.0232%
0.1095%
0.0408%
0.1927%
0.0360%
0.1700%
0.0406%
0.1917%
0.0272%
0.1284%
0.0392%
0.1852%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表决结
果

议案12
《关 于 补
选公司非
独立董事
的议案》

补选李明远先
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补选张森华先
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1,498,725,126

298,725,126

1,500,210,495

300,210,495

98.4536%

92.6953%

98.5512%

93.1562%

当选

当选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1、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

3以上通过；
2、根据表决结果，李明远先生、张森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

自本次股东会决议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胡平、王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审议事项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全文于同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股票代码：000620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5-032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并改选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6月9日收到公司
董事长马晨山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马晨山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及法
定代表人职务，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及公司子公司职务。马晨山先生的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5年6月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董事
长的议案》，同意改选王赓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股票代码：000620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5-033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6月9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9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根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王赓宇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因马晨山先生已向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董事会同意

改选王赓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根据《公司章程》，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本议案表决结果，王赓宇先生将担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褚峰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目前董事会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补选李明远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补选王
赓宇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信息披露暂缓

与豁免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西藏
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西藏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出现了基金合
同终止的事由，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西藏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发起式
基金代码：A类基金份额：015741；C类基金份额：015742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2年6月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

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该对应日如为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人民币的，本基金合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22年6月7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对应日（该对
应日如为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为2025年6月9日。若截至2025年6月9日
日终,本基金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即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人民币），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基金财产清算
1、2025年6月9日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自2025年6月10日（含该日）起，本基金进入清

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销售服务费等，亦不再
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

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
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3、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

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4、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变

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5、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

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6、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7、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
告。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8、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保存期限不低于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财产清算结果将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公布，并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

定及时进行分配，敬请投资者留意。
2、本基金清算期间，基金清算成本、资产变现等可能导致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波动，此

风险由投资者承担，提请投资者留意。
3、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信息披露的披露方式、登载媒介、报备方式等规定发生变化时，本基

金从其最新规定。
4、投资者可以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dongcaijijin.com）或拨打客服电话 400-9210-

107咨询相关情况。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请务必详细阅
读本基金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了解基
金的具体情况、风险评级及特有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0日

关于西藏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发生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2024年11月28日分别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拟用于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为
13.29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1日、2024年 11月 30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分别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9）。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
购的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2024年12月10日，公司实施了首次股份回购，并于同月12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

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于2025年1月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3）；

2025年2月6日，公司股份回购比例达到总股本1%，并于2025年2月8日披露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2025年3月3日，公司股份回购比例达到总股本2%，并于2025年3月6日披露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2%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3日、2025年2月6日、2025年3月4日、2025年4月3日、2025年5
月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披露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0日收盘，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48,814,564股，
占公司总股本2.4428 %，最高成交价格为11.13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8.74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500,021,726.8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回购总金额下限
且未超过回购总金额上限，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规定价格，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回购实施期限等，与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
购金额上限，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结合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本次回购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公司
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

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48,814,5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428%，回购股份目前全部存

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如公
司在回购股份后按既定用途成功实施，总股本不会变化。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或所回购股份未全部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注
销，公司总股本则会相应减少。

七、已回购股份后续安排
1、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2、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制定相

应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方案。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
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3、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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